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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國立臺南大學 函
地址：700301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
號
聯絡人：郭文鱗
電話：06-2130283
電子信箱：sstasrl@pubmail.nutn.edu.
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南大數位字第11300194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09670000Q_1130019417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執行教育部「113年高級中等學校科技輔助自主

學習南區輔導計畫」辦理B2「PBL教學應用工作坊」簡章

(如附件)，敬邀貴校教師出席並請核予出席人員公(差)

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工作坊相關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辦理時間：113年10月7日(星期一) 下午13:30-18:00。

(二)辦理地點：國立鹿港高中藝文中心(地址： 彰化縣鹿港

鎮中山路661號) 。

(三)報名簡章：https://reurl.cc/GpQ9z3(附件)。

二、聯絡窗口：113年高級中等學校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南區輔導

計畫辦公室助理熊珮如；連絡電話：06-2130283，官方

Line@帳號：@928gmfea，聯絡信箱：sstasrl@sstasrl.

org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C
副本：教育部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-113 年高級中等學校 

B2 PBL 教學應用工作坊 

壹、 依據：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−113 年高級中等學校

貳、 目標 ：增進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對自主學習教學模式之應用及自主學習

與數位學習平臺的關係與實作。 

  參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

二、執行單位：國立臺南大學〈113 年高級中等學校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

南區輔導計畫團隊〉 

三、協辦單位：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

肆、 研習時間與地點

一、113 年 10 月 7 日(一)上午 9:00-16:00(上午 08:50-09:00 報到) 

二、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 藝文中心 (地址：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661 號) 

伍、 參與對象  

 一、有興趣學習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

     二、參與本研習之教師，須先完成「A1 數位學習工作坊(一)」(3hr)研 

習以及「A2 數位習工作坊(二)」(3hr)研習，並提供相關研習證明 

佐證。  

陸、 報名方式

一、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 113 年 09 月 30 日 (一)

下午 17:00 截止。預計錄取 30 名。截止時間

到即關閉報名表單，依報名順序錄取。  

二、審核資格後，錄取信件會於 10 月 03 日 (四)

前 寄至您的 E-mail。公文則會以電子形式提

供。 

三、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REFg6i8tmvohnTWq6 



柒、 連絡窗口

國立臺南大學 113 年高級中等學校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

南區輔導計畫專任助理   郭文鱗  熊珮如 

信箱：sstasrl@sstasrl.org 

電話：06-213-0283 

國立鹿港高中  教務處  教務主任  鄂華鄉 

電話:04-772403*201 

捌、 B2「PBL 教學應用工作坊」課程

 113 年 10 月 07 日(星期一) 

時間 課程 主講人 

08:50-09:10 報到 

09:10- 

10:00 
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理論與 PBL 簡介 

新峰高中 

張峰燕主任 

10:00-10:10 休息 

10:10-12:00 數位學習結合 PBL 課程設計及操作(一) 
新峰高中 

張峰燕主任 

12:00-12:40 午餐 

12:40-14:40 數位學習結合 PBL 課程設計及操作(二) 
新峰高中 

張峰燕主任 

14:40-15:40 
PBL 結合自主學習四學課堂實作 

(組內共學) 

新峰高中 

張峰燕主任 

15:40-16:00 
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成果分享 

(組間互學) 

新峰高中 

張峰燕主任 

玖、其他：

1. 請自備筆記型電腦進行因材網平臺操作。

2. 全程參與研習課程且完成研習任務者,覈實核予研習時數。


